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邦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洪彥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晉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邦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郁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

偵字第99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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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庚○○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

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戊○○、丙○○、丁○○、己○○、庚○○及許○翔（民國

94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6

人均於111年12月11日6時許前，在雲林縣○○鎮○○路0段0

00號之W時尚會館聚會，緣許○翔於同日6時10分許，在W時

尚會館前與甲○○（94年5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發生

口角衝突，戊○○、丙○○、丁○○、己○○及庚○○先後

聞聲出外查看，並與許○翔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

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在W時尚

會館外馬路上，戊○○徒手毆打及以腳踢擊甲○○之身體，

丙○○徒手毆打甲○○之手臂，丁○○拉扯甲○○，甲○○

逃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1段與文科路口，戊○○、丙○

○、丁○○、己○○、許○翔追逐甲○○並強拉甲○○回到

W時尚會館外馬路，己○○、庚○○腳踢甲○○，戊○○、

丙○○、丁○○徒手打甲○○，丙○○、丁○○強拉甲○○

至停車場，甲○○在停車場一度拉住小客車不願往W時尚會

館前進，己○○、庚○○將甲○○拉扯回W時尚會館包廂內

而剝奪其行動自由到同日6時17分許，致甲○○受有頭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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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併臉部與頭皮血腫、全身與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戊○

○、丙○○、丁○○、己○○、庚○○所涉傷害部分，業經

甲○○撤回告訴），同時妨害雲林縣虎尾鎮上之公眾秩序。

嗣經警據報於同日6時17分許到場，調閱現場周遭監視器影

像，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戊○○、丙○○、丁○○、己○○、庚○○所犯之

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

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

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另案少年許○翔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25至128頁）。

  ㈡證人即被害人甲○○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5至26頁）。

  ㈢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光碟1份及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翻拍照

片20張（偵卷第139至159頁）、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4

0至241、251、267頁）。

  ㈣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及被害人

傷勢照片10張（偵卷第27至47頁）。

  ㈤被告戊○○、丙○○、丁○○及另案少年之比對照片各1張

（偵卷第155至161頁）。

  ㈥被害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

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

  ㈦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61頁）。

  ㈧被告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

供述（偵卷第51至54、259至264、265頁，本院卷第91、98

至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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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被告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

供述（偵卷第67至70、219至225、227頁，本院卷第91、98

至99頁）。

  ㈩被告丁○○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

供述（偵卷第79至82、239至245、247頁，本院卷第91、98

至99頁）。

  被告己○○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

供述（偵卷第93至96、249至255、257、267至269頁，本院

卷第91、98至99頁）。

  被告庚○○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

供述（偵卷第109至112、229至235、237頁，本院卷第91、9

8至99頁）。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等行為後，民法第12條關於成年之定義從滿20歲下修為

滿18歲之修正，已於112年1月1日施行，被告丙○○、丁○

○依修正前法律，於行為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依修正

後法律，於行為時為已滿18歲之成年人，比較新舊法規定，

修正後規定將使其等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關於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同法第11

2條第1項後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加重規定之可能，非有

利於行為人，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之規

定。至於被告戊○○、己○○、庚○○按照修正前或修正後

之民法規定，均為成年人，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適用並無任何影響，尚無依刑法第

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之必要。又查，告訴人少年甲○○係94

年5月生、共犯少年許○翔係94年3月出生，於案發時均為未

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偵卷第49、135

頁）。被告丙○○、丁○○依修正前民法規定，於案發時為

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自無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餘地。被告戊○○、己○○、庚○

○於案發時固係滿20歲成年人，並對未滿18歲之少年甲○○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故意犯罪、與未滿18歲之少年許○翔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但

被告戊○○、己○○、庚○○均稱不知道甲○○、許○翔未

滿18歲（本院卷第92頁），又少年甲○○、許○翔於案發時

均僅差數個月即滿18歲，且身形、外觀與已滿18歲之成年人

無特別可分辨之處，且依卷證資料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戊○

○、己○○、庚○○預見或知悉甲○○、許○翔係屬少年，

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

論罪並加重其刑。

  ㈡核被告戊○○、丙○○、丁○○、己○○、庚○○，均係犯

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

強暴罪、同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㈢被告5人就渠等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及剝奪告

訴人行動自由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

犯。

  ㈣被告5人上開所為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要部分重疊，依一

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核屬一行為觸犯數

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

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5人遇事本應理性溝通，克制衝動避免衝突，竟

於W時尚會館外馬路之公共場所，因雙方一言不合而有肢體

碰觸，引發被告方面群起毆打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前述

傷害，妨害公共秩序安寧，所為應予嚴正譴責，本院也考量

被告5人犯後均坦承錯誤，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

撤回告訴，有告訴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

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在卷可

稽，被告戊○○多次徒手打及腳踢告訴人、被告丙○○、丁

○○徒手打及拉扯告訴人、被告己○○拉扯、腳踢告訴人、

但於停車場有阻止被告戊○○再打告訴人、被告庚○○腳踢

告訴人，在W時尚會館大門與被告己○○一同拉告訴人回到

包廂之參與程度，及警方旋即到場，剝奪行動自由時間尚

短，被告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科，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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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自述為高職畢業，務

農，月收入約新台幣（下同）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

弟弟；被告丙○○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肄業，做太陽

能工作，月收入約2萬8000元，家中有祖父母、舅舅、舅

媽；被告丁○○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大學在學，家中尚有

父母親；被告己○○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高職畢業，務

農，月收入約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哥哥；被告庚○

○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畢業，為刺青學徒，月收入約

3萬元，家中有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3名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

儆。

  ㈥被告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0

9年度訴字第31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不符「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無從宣告緩刑。被告丙○○、

丁○○、己○○、庚○○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等

因一時失慮，致犯如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經此偵、審程序

及科刑之教訓，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又被告丙○

○、丁○○、己○○、庚○○均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告

訴人之撤回告訴狀1份（本院卷第55頁）可考，告訴人並同

意給予被告緩刑（本院卷第61頁），佐以被告丙○○、丁○

○、己○○、庚○○前述之參與程度，亦於本件偵審時均坦

承認罪。據上所述，本院認對被告丙○○、丁○○、己○

○、庚○○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丙○○、丁○○、己○○、庚○

○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復為使渠等知所警惕、

深化守法意識，併依同條第2項第5款規定，依照犯罪情節、

渠等各自年齡與家境情況，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負

擔。同時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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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丙○○、丁○○、己○○、庚○○

就事實欄一㈠傷害甲○○部分，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

傷害罪嫌。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

  ㈢上開被告所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

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甲○○已具狀就事實

欄一㈠部分撤回（傷害）告訴，有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

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足憑，參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

均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開經起訴論

罪部分（即事實欄一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犯行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

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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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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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邦佐




            洪彥茗




            蔡晉財




            鄭邦佑




            羅郁文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偵字第99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庚○○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戊○○、丙○○、丁○○、己○○、庚○○及許○翔（民國94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6人均於111年12月11日6時許前，在雲林縣○○鎮○○路0段000號之W時尚會館聚會，緣許○翔於同日6時10分許，在W時尚會館前與甲○○（94年5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發生口角衝突，戊○○、丙○○、丁○○、己○○及庚○○先後聞聲出外查看，並與許○翔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在W時尚會館外馬路上，戊○○徒手毆打及以腳踢擊甲○○之身體，丙○○徒手毆打甲○○之手臂，丁○○拉扯甲○○，甲○○逃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1段與文科路口，戊○○、丙○○、丁○○、己○○、許○翔追逐甲○○並強拉甲○○回到W時尚會館外馬路，己○○、庚○○腳踢甲○○，戊○○、丙○○、丁○○徒手打甲○○，丙○○、丁○○強拉甲○○至停車場，甲○○在停車場一度拉住小客車不願往W時尚會館前進，己○○、庚○○將甲○○拉扯回W時尚會館包廂內而剝奪其行動自由到同日6時17分許，致甲○○受有頭部外傷併臉部與頭皮血腫、全身與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戊○○、丙○○、丁○○、己○○、庚○○所涉傷害部分，業經甲○○撤回告訴），同時妨害雲林縣虎尾鎮上之公眾秩序。嗣經警據報於同日6時17分許到場，調閱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戊○○、丙○○、丁○○、己○○、庚○○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另案少年許○翔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25至128頁）。
  ㈡證人即被害人甲○○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5至26頁）。
  ㈢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光碟1份及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0張（偵卷第139至159頁）、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40至241、251、267頁）。
  ㈣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及被害人傷勢照片10張（偵卷第27至47頁）。
  ㈤被告戊○○、丙○○、丁○○及另案少年之比對照片各1張（偵卷第155至161頁）。
  ㈥被害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
  ㈦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61頁）。
  ㈧被告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51至54、259至264、265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㈨被告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67至70、219至225、22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㈩被告丁○○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79至82、239至245、24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被告己○○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93至96、249至255、257、267至269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被告庚○○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109至112、229至235、23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等行為後，民法第12條關於成年之定義從滿20歲下修為滿18歲之修正，已於112年1月1日施行，被告丙○○、丁○○依修正前法律，於行為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依修正後法律，於行為時為已滿18歲之成年人，比較新舊法規定，修正後規定將使其等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關於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同法第112條第1項後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加重規定之可能，非有利於行為人，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至於被告戊○○、己○○、庚○○按照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民法規定，均為成年人，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適用並無任何影響，尚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之必要。又查，告訴人少年甲○○係94年5月生、共犯少年許○翔係94年3月出生，於案發時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偵卷第49、135頁）。被告丙○○、丁○○依修正前民法規定，於案發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自無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餘地。被告戊○○、己○○、庚○○於案發時固係滿20歲成年人，並對未滿18歲之少年甲○○故意犯罪、與未滿18歲之少年許○翔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但被告戊○○、己○○、庚○○均稱不知道甲○○、許○翔未滿18歲（本院卷第92頁），又少年甲○○、許○翔於案發時均僅差數個月即滿18歲，且身形、外觀與已滿18歲之成年人無特別可分辨之處，且依卷證資料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戊○○、己○○、庚○○預見或知悉甲○○、許○翔係屬少年，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論罪並加重其刑。
  ㈡核被告戊○○、丙○○、丁○○、己○○、庚○○，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㈢被告5人就渠等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5人上開所為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要部分重疊，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5人遇事本應理性溝通，克制衝動避免衝突，竟於W時尚會館外馬路之公共場所，因雙方一言不合而有肢體碰觸，引發被告方面群起毆打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害，妨害公共秩序安寧，所為應予嚴正譴責，本院也考量被告5人犯後均坦承錯誤，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撤回告訴，有告訴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在卷可稽，被告戊○○多次徒手打及腳踢告訴人、被告丙○○、丁○○徒手打及拉扯告訴人、被告己○○拉扯、腳踢告訴人、但於停車場有阻止被告戊○○再打告訴人、被告庚○○腳踢告訴人，在W時尚會館大門與被告己○○一同拉告訴人回到包廂之參與程度，及警方旋即到場，剝奪行動自由時間尚短，被告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新台幣（下同）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弟弟；被告丙○○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肄業，做太陽能工作，月收入約2萬8000元，家中有祖父母、舅舅、舅媽；被告丁○○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大學在學，家中尚有父母親；被告己○○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哥哥；被告庚○○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畢業，為刺青學徒，月收入約3萬元，家中有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3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㈥被告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1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不符「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無從宣告緩刑。被告丙○○、丁○○、己○○、庚○○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犯如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又被告丙○○、丁○○、己○○、庚○○均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告訴人之撤回告訴狀1份（本院卷第55頁）可考，告訴人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本院卷第61頁），佐以被告丙○○、丁○○、己○○、庚○○前述之參與程度，亦於本件偵審時均坦承認罪。據上所述，本院認對被告丙○○、丁○○、己○○、庚○○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丙○○、丁○○、己○○、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復為使渠等知所警惕、深化守法意識，併依同條第2項第5款規定，依照犯罪情節、渠等各自年齡與家境情況，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負擔。同時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丙○○、丁○○、己○○、庚○○就事實欄一㈠傷害甲○○部分，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㈢上開被告所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甲○○已具狀就事實欄一㈠部分撤回（傷害）告訴，有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足憑，參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均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開經起訴論罪部分（即事實欄一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犯行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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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

偵字第99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

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庚○○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戊○○、丙○○、丁○○、己○○、庚○○及許○翔（民國94年3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6人均於111年

    12月11日6時許前，在雲林縣○○鎮○○路0段000號之W時尚會館

    聚會，緣許○翔於同日6時10分許，在W時尚會館前與甲○○（9

    4年5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發生口角衝突，戊○○、丙○○

    、丁○○、己○○及庚○○先後聞聲出外查看，並與許○翔共同基

    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之犯意聯絡，在W時尚會館外馬路上，戊○○徒手毆打及以

    腳踢擊甲○○之身體，丙○○徒手毆打甲○○之手臂，丁○○拉扯甲

    ○○，甲○○逃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1段與文科路口，戊○○、

    丙○○、丁○○、己○○、許○翔追逐甲○○並強拉甲○○回到W時尚會

    館外馬路，己○○、庚○○腳踢甲○○，戊○○、丙○○、丁○○徒手打

    甲○○，丙○○、丁○○強拉甲○○至停車場，甲○○在停車場一度拉

    住小客車不願往W時尚會館前進，己○○、庚○○將甲○○拉扯回W

    時尚會館包廂內而剝奪其行動自由到同日6時17分許，致甲○

    ○受有頭部外傷併臉部與頭皮血腫、全身與四肢多處擦挫傷

    等傷害（戊○○、丙○○、丁○○、己○○、庚○○所涉傷害部分，業

    經甲○○撤回告訴），同時妨害雲林縣虎尾鎮上之公眾秩序。

    嗣經警據報於同日6時17分許到場，調閱現場周遭監視器影

    像，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戊○○、丙○○、丁○○、己○○、庚○○所犯之罪，非死刑

    、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

    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

    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

    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

    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另案少年許○翔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25至128頁）。

  ㈡證人即被害人甲○○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5至26頁）。

  ㈢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光碟1份及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

    20張（偵卷第139至159頁）、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40

    至241、251、267頁）。

  ㈣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及被害人傷

    勢照片10張（偵卷第27至47頁）。

  ㈤被告戊○○、丙○○、丁○○及另案少年之比對照片各1張（偵卷第

    155至161頁）。

  ㈥被害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

    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

  ㈦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61頁）。

  ㈧被告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

    述（偵卷第51至54、259至264、265頁，本院卷第91、98至9

    9頁）。

  ㈨被告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

    述（偵卷第67至70、219至225、227頁，本院卷第91、98至9

    9頁）。

  ㈩被告丁○○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

    述（偵卷第79至82、239至245、247頁，本院卷第91、98至9

    9頁）。

  被告己○○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

    述（偵卷第93至96、249至255、257、267至269頁，本院卷

    第91、98至99頁）。

  被告庚○○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

    述（偵卷第109至112、229至235、237頁，本院卷第91、98

    至99頁）。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等行為後，民法第12條關於成年之定義從滿20歲下修為

    滿18歲之修正，已於112年1月1日施行，被告丙○○、丁○○依

    修正前法律，於行為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依修正後法

    律，於行為時為已滿18歲之成年人，比較新舊法規定，修正

    後規定將使其等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關於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同法第112條

    第1項後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加重規定之可能，非有利

    於行為人，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至於被告戊○○、己○○、庚○○按照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民法規定

    ，均為成年人，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後段之適用並無任何影響，尚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

    比較新舊法之必要。又查，告訴人少年甲○○係94年5月生、

    共犯少年許○翔係94年3月出生，於案發時均為未滿18歲之少

    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偵卷第49、135頁）。被告

    丙○○、丁○○依修正前民法規定，於案發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

    年人，自無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前後段之餘地。被告戊○○、己○○、庚○○於案發時固係滿20歲

    成年人，並對未滿18歲之少年甲○○故意犯罪、與未滿18歲之

    少年許○翔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但被告戊○○、己○○、庚○○均

    稱不知道甲○○、許○翔未滿18歲（本院卷第92頁），又少年

    甲○○、許○翔於案發時均僅差數個月即滿18歲，且身形、外

    觀與已滿18歲之成年人無特別可分辨之處，且依卷證資料並

    無證據可證明被告戊○○、己○○、庚○○預見或知悉甲○○、許○

    翔係屬少年，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1項前、後段論罪並加重其刑。

  ㈡核被告戊○○、丙○○、丁○○、己○○、庚○○，均係犯刑法第150條

    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

    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㈢被告5人就渠等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及剝奪告訴

    人行動自由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5人上開所為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要部分重疊，依一般

    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

    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

    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5人遇事本應理性溝通，克制衝動避免衝突，竟於

    W時尚會館外馬路之公共場所，因雙方一言不合而有肢體碰

    觸，引發被告方面群起毆打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

    害，妨害公共秩序安寧，所為應予嚴正譴責，本院也考量被

    告5人犯後均坦承錯誤，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撤

    回告訴，有告訴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

    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在卷可稽，被

    告戊○○多次徒手打及腳踢告訴人、被告丙○○、丁○○徒手打及

    拉扯告訴人、被告己○○拉扯、腳踢告訴人、但於停車場有阻

    止被告戊○○再打告訴人、被告庚○○腳踢告訴人，在W時尚會

    館大門與被告己○○一同拉告訴人回到包廂之參與程度，及警

    方旋即到場，剝奪行動自由時間尚短，被告戊○○有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在卷可參，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新台幣（下同

    ）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弟弟；被告丙○○無前科之素

    行，自述為國中肄業，做太陽能工作，月收入約2萬8000元

    ，家中有祖父母、舅舅、舅媽；被告丁○○無前科之素行，自

    述為大學在學，家中尚有父母親；被告己○○無前科之素行，

    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

    母、哥哥；被告庚○○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畢業，為刺

    青學徒，月收入約3萬元，家中有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3名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㈥被告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09年

    度訴字第31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

    罰金執行完畢，不符「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

    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無從宣告緩刑。被告丙○○、丁○○、

    己○○、庚○○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

    致犯如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

    ，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又被告丙○○、丁○○、己○○

    、庚○○均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告訴人之撤回告訴狀1份

    （本院卷第55頁）可考，告訴人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本院

    卷第61頁），佐以被告丙○○、丁○○、己○○、庚○○前述之參與

    程度，亦於本件偵審時均坦承認罪。據上所述，本院認對被

    告丙○○、丁○○、己○○、庚○○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丙○○、丁○○、己

    ○○、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復為使渠等知所

    警惕、深化守法意識，併依同條第2項第5款規定，依照犯罪

    情節、渠等各自年齡與家境情況，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

    刑負擔。同時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

    內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丙○○、丁○○、己○○、庚○○就事實欄一㈠

    傷害甲○○部分，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

    分別定有明文。

  ㈢上開被告所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

    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甲○○已具狀就事實欄一

    ㈠部分撤回（傷害）告訴，有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本

    院卷第55頁）在卷足憑，參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均應為不

    受理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開經起訴論罪部分（

    即事實欄一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剝

    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犯行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爰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邦佐





            洪彥茗





            蔡晉財





            鄭邦佑





            羅郁文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少連偵字第99號），被告等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丁○○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

己○○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庚○○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捌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戊○○、丙○○、丁○○、己○○、庚○○及許○翔（民國94年3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中）等6人均於111年12月11日6時許前，在雲林縣○○鎮○○路0段000號之W時尚會館聚會，緣許○翔於同日6時10分許，在W時尚會館前與甲○○（94年5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發生口角衝突，戊○○、丙○○、丁○○、己○○及庚○○先後聞聲出外查看，並與許○翔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聯絡，在W時尚會館外馬路上，戊○○徒手毆打及以腳踢擊甲○○之身體，丙○○徒手毆打甲○○之手臂，丁○○拉扯甲○○，甲○○逃往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1段與文科路口，戊○○、丙○○、丁○○、己○○、許○翔追逐甲○○並強拉甲○○回到W時尚會館外馬路，己○○、庚○○腳踢甲○○，戊○○、丙○○、丁○○徒手打甲○○，丙○○、丁○○強拉甲○○至停車場，甲○○在停車場一度拉住小客車不願往W時尚會館前進，己○○、庚○○將甲○○拉扯回W時尚會館包廂內而剝奪其行動自由到同日6時17分許，致甲○○受有頭部外傷併臉部與頭皮血腫、全身與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戊○○、丙○○、丁○○、己○○、庚○○所涉傷害部分，業經甲○○撤回告訴），同時妨害雲林縣虎尾鎮上之公眾秩序。嗣經警據報於同日6時17分許到場，調閱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戊○○、丙○○、丁○○、己○○、庚○○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另案少年許○翔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25至128頁）。

  ㈡證人即被害人甲○○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5至26頁）。

  ㈢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光碟1份及現場周遭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20張（偵卷第139至159頁）、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40至241、251、267頁）。

  ㈣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及被害人傷勢照片10張（偵卷第27至47頁）。

  ㈤被告戊○○、丙○○、丁○○及另案少年之比對照片各1張（偵卷第155至161頁）。

  ㈥被害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

  ㈦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本院卷第61頁）。

  ㈧被告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51至54、259至264、265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㈨被告丙○○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67至70、219至225、22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㈩被告丁○○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79至82、239至245、24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被告己○○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93至96、249至255、257、267至269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被告庚○○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之供述（偵卷第109至112、229至235、237頁，本院卷第91、98至99頁）。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等行為後，民法第12條關於成年之定義從滿20歲下修為滿18歲之修正，已於112年1月1日施行，被告丙○○、丁○○依修正前法律，於行為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依修正後法律，於行為時為已滿18歲之成年人，比較新舊法規定，修正後規定將使其等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關於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同法第112條第1項後段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加重規定之可能，非有利於行為人，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至於被告戊○○、己○○、庚○○按照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民法規定，均為成年人，對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適用並無任何影響，尚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比較新舊法之必要。又查，告訴人少年甲○○係94年5月生、共犯少年許○翔係94年3月出生，於案發時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參（偵卷第49、135頁）。被告丙○○、丁○○依修正前民法規定，於案發時為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自無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之餘地。被告戊○○、己○○、庚○○於案發時固係滿20歲成年人，並對未滿18歲之少年甲○○故意犯罪、與未滿18歲之少年許○翔共同實施本案犯行，但被告戊○○、己○○、庚○○均稱不知道甲○○、許○翔未滿18歲（本院卷第92頁），又少年甲○○、許○翔於案發時均僅差數個月即滿18歲，且身形、外觀與已滿18歲之成年人無特別可分辨之處，且依卷證資料並無證據可證明被告戊○○、己○○、庚○○預見或知悉甲○○、許○翔係屬少年，無從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後段論罪並加重其刑。

  ㈡核被告戊○○、丙○○、丁○○、己○○、庚○○，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302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㈢被告5人就渠等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及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5人上開所為有同一目的，且行為重要部分重疊，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核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斷。

  ㈤爰審酌被告5人遇事本應理性溝通，克制衝動避免衝突，竟於W時尚會館外馬路之公共場所，因雙方一言不合而有肢體碰觸，引發被告方面群起毆打告訴人，導致告訴人受有前述傷害，妨害公共秩序安寧，所為應予嚴正譴責，本院也考量被告5人犯後均坦承錯誤，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經告訴人撤回告訴，有告訴人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各1份（本院卷第55、57頁）在卷可稽，被告戊○○多次徒手打及腳踢告訴人、被告丙○○、丁○○徒手打及拉扯告訴人、被告己○○拉扯、腳踢告訴人、但於停車場有阻止被告戊○○再打告訴人、被告庚○○腳踢告訴人，在W時尚會館大門與被告己○○一同拉告訴人回到包廂之參與程度，及警方旋即到場，剝奪行動自由時間尚短，被告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新台幣（下同）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弟弟；被告丙○○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肄業，做太陽能工作，月收入約2萬8000元，家中有祖父母、舅舅、舅媽；被告丁○○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大學在學，家中尚有父母親；被告己○○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高職畢業，務農，月收入約1至2萬元，家中尚有祖父母、哥哥；被告庚○○無前科之素行，自述為國中畢業，為刺青學徒，月收入約3萬元，家中有配偶、育有未成年子女3名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㈥被告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109年度訴字第31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09年8月2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不符「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緩刑要件，無從宣告緩刑。被告丙○○、丁○○、己○○、庚○○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犯如事實欄一㈠所示犯行，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又被告丙○○、丁○○、己○○、庚○○均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告訴人之撤回告訴狀1份（本院卷第55頁）可考，告訴人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本院卷第61頁），佐以被告丙○○、丁○○、己○○、庚○○前述之參與程度，亦於本件偵審時均坦承認罪。據上所述，本院認對被告丙○○、丁○○、己○○、庚○○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就被告丙○○、丁○○、己○○、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復為使渠等知所警惕、深化守法意識，併依同條第2項第5款規定，依照犯罪情節、渠等各自年齡與家境情況，分別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負擔。同時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戊○○、丙○○、丁○○、己○○、庚○○就事實欄一㈠傷害甲○○部分，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㈢上開被告所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之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甲○○已具狀就事實欄一㈠部分撤回（傷害）告訴，有甲○○之聲請撤回告訴狀1份（本院卷第55頁）在卷足憑，參諸前開規定，此部分原均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檢察官認此等部分與上開經起訴論罪部分（即事實欄一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之犯行間，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

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